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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电监测站防雷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VHF/UHF无线电监测站的建构筑物雷电防护,天线铁塔、天馈系统、无线电监测设备和通信系统雷电防护，以及移动VHF/UHF监测站的雷电防护设计与施工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无线电监测站的防雷设计与施工。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8802.1-2002 / 低压配电系统的电涌保护器(SPD)第一部分：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 （IEC 61643-1:1998,IDT）
GB/T 19663—2005 信息系统雷电防护术语

GB/T 21714.2-2008 雷电防护 第2部分：风险管理（IEC 62305-2:2006,IDT）
GB 50057-1994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2000年版）

QX/T 106-2009 防雷装置设计技术评价规范
国无办函[2006]11 VHF/UHF无线电监测设施建设规范和技术要求(试行)
3　 术语和定义

GB50057、GB 18802.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为了便于使用，以下重复列出了GB50057、GB 18802.1中的一些术语和定义。
无线电监测站 Radio monitoring station

执行无线电监测任务的技术设备及附属设施。
[VHF/UHF无线电监测设施建设规范和技术要求(试行)]
固定监测站 Fixed monitoring station
设置在固定地点实施监测的无线电监测站。
[VHF/UHF无线电监测设施建设规范和技术要求(试行)]
移动监测站 Mobile monitoring station

设置在运载工具中，可在移动或静止状态下实施监测的无线电监测站。

[VHF/UHF无线电监测设施建设规范和技术要求(试行)]
3.1　 防雷区 lightning protection zone；LPZ

需要规定和控制雷击电磁环境的区域。

[GB/T 19663—2005，定义3.11]
防雷装置 Lightning protection system；LPS

用以对某一空间进行雷电效应防护的整套装置，它由外部防雷装置和内部防雷装置两部分组成。
在特定的情况下，防雷装置可以仅由外部防雷装置或内部防雷装置组成。
[QX/T 106-2009，定义3.1]
雷电防护级别 lightning protection level；LPL
防雷设计时赋予的防护等级号，每一等级对应一组最大和最小雷电流设计值。按每一等级对应的一组电流值进行防雷设计就涵盖了一定概率的自然界出现的雷电的防护。
注： 按防雷级别即相关的一组雷电流来设计保护措施

[GB/T 21714.2-2008/IEC 62305-2:2006，定义3.1.38]

直击雷  direct lightning flash

直接击在建筑物、其它物体、大地或防雷装置上的闪电。

[改写GB/T 19663—2005，定义3.59]
接闪器 air～terminal system
用于拦截闪击的接闪杆（避雷针）、接闪导线（避雷带、线，避雷网）以及金属屋面和金属构件等。

自然接地极 natural earthing electrodes

具有兼作接地功能的但不是为此目的而专门设置的各种金属构件、钢筋混凝土中的钢筋、埋地金属管道和设备等统称为自然接地极。

[GB/T 19663—2005，定义5.44]

人工接地体 made earth electrode

为接地需要而埋设的接地体。人工接地体可分为人工垂直接地体和人工水平接地体。

共用接地系统 common earthing system

将各部分防雷装置、建筑物金属构件、低压配电保护线（PE）、设备保护地，屏蔽体接地、防静电接地和信息设备逻辑地等连接在一起的接地装置。

[GB/T 19663—2005，定义5.19]

等电位连接 equipotential bonding
将分开的装置、诸导电物体用等电位连接导体或电涌保护器连接起来以减少雷电流在它们之间产生的电位差。

[GB/T 19663—2005，定义5.8]

电涌保护器 surge protective device；SPD

目的在于限制瞬态过电压和分走电涌电流的器件。它至少含有一非线性元件。

[GB 50057—1994（2000年版），附录八]

开关型SPD voltage switching type SPD

没有电涌时具有高阻抗，有浪涌电压时能立即转变成低阻抗是SPD。电压开关型SPD常用的元件有放电间隙、气体放电管、闸流管（硅可控整流器）和三端双向可控硅开关元件。这类SPD有时也称作“短路型SPD”。

[GB 18802.1-2002/IEC 61643-1:1998,定义3.4]

限压型SPD  voltage limiting type SPD

没有电涌时具有高阻抗，但是随着电涌电流和电压的上升，其阻抗将持续地减小的SPD。常用的非线性元件是：压敏电阻和抑制二极管。这类SPD有时也称作“箝位型SPD”。 

[GB 18802.1-2002/IEC 61643-1:1998,定义3.5]

退耦元件  decoupling elements

在被保护线路中并联接入多级SPD时，如果开关型SPD与限压型SPD之间的线路长度小于10m或限压型SPD之间的线路长度小于5m时,为实现多级SPD间的能量配合，应在SPD之间的线路上串接适当的电阻或电感，这些电阻或电感元件称为退耦元件。

注：电感多用于低压配电系统，电阻多用于电子线路中多级SPD之间的能量配合。

[QX/T 106-2009，定义3.77]
4　 防雷区的划分

4.1 防雷区划分的原则

防雷区的划分是将需要保护和控制雷击电磁脉冲环境的建筑物，从外部到内部划分为不同的雷电防护区（LPZ），以确定各LPZ空间的雷击电磁脉冲的强度，可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

4.2  防雷区应按下列原则划分：

——LPZ0A区：本区内的各物体都可能遭到直接雷击和导走全部雷电流；本区内的电磁场强度没有衰减。

——LPZ0B区：本区内的各物体不可能遭到大于所选滚球半径对应的雷电流直接雷击，但本区内的电磁场强度没有衰减。

——LPZ1区：本区内的各物体不可能遭到直接雷击，流经各导体的电流比LPZ0B区更小；本区内的电磁场强度可能衰减，这取决于屏蔽措施。

——LPZn＋1后续防雷区：当需要进一步减小流入的电流和电磁场强度时，应增设后续防雷区，并按照需要保护的对象所要求的环境区选择后续防雷区的要求条件。

注： n=1、2、…

4.3 无线电监测站建筑物防雷区划分示意图，如图1


[image: image1]
1──建筑物（LPZ1的屏蔽体）；                        S1──雷击建筑物；

2──接闪器；                                       S2──雷击建筑物附近；

3──引下线；                                       S3──雷击连接到建筑物的服务设施；

4──接地体；                                       S4──雷击连接到建筑物的服务设施附近；

5──房间(LPZ2的屏蔽体）；                           r──雷击连接到建筑物的服务设施附；

6──连接到建筑物的服务设施（供电等）；              ds──雷击连接到建筑物的服务设施

▽──地面；
○──用SPD进行的雷电等电位连接；
LPZ0A ──直接雷击区，包含全部雷电流，全部磁场；
LPZ0B ──非直接雷击区，包含部分雷电流或感应电流以及全部磁场；
LPZ1 ──非直接雷击区，包含已受限制的雷电流或感应电流以及衰减了的磁场；
LPZ2 ──非直接雷击区，包含感应电流和进一步衰减的磁场；
         LPZ1、LPZ2内的保护空间须考虑安全距离ds。

图1　 防雷区的划分

5　 雷电防护级别的划分

5.1　 划分原则

根据所处地区雷暴环境、地形地势、设施重要性，无线电监测站的雷电保护等级分为甲级、乙级和丙级三个等级：

5.2　 甲级雷电防护的无线电监测站

——Ⅰ级无线电监测站；

——所处地区年平均雷暴日数大于或等于30d，位于旷野、山坡或山顶、大型水体旁、特别潮湿地带的Ⅱ级无线电监测站；
——所处地区年平均雷暴日数大于或等于30d，建（构）筑物高度大于或等于60m的Ⅱ级无线电监测站。

5.3　 乙级雷电防护的无线电监测站

——Ⅱ级无线电监测站；
——所处地区年平均雷暴日数小于30d，位于旷野、山坡或山顶、大型水体旁、特别潮湿地带的Ⅲ级无线电监测站；
    ——所处地区年平均雷暴日数小于30d，建（构）筑物高度大于或等于60m的Ⅲ级无线电监测站。

5.4　 丙级雷电防护的无线电监测站

——所有达不到乙级防护级别的Ⅲ级无线电监测站。

无线电监测站的分级见《VHF/UHF无线电监测设施建设规范和技术要求(试行)》。
四川省各市、县年平均雷暴日数见附录A（资料性附录）。

6　 固定监测站的防护

6.1　 一般规定

6.1.1　 无线电监测站防雷设计应根据无线电监测站雷电防护等级，并结合其所在区域的地理、地形、地质、土壤、气象、环境等条件和雷电活动规律，进行全面规划，综合防治，做到安全可靠、技术先进、经济合理。

6.1.2　 无线电监测站的防雷应采用接闪、分流、屏蔽、隔离、等电位连接、接地、合理布线、安装电涌保护器等措施进行综合防护。

6.1.3　 鼓励采用经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技术措施。

6.2　 直击雷防护

6.2.1　 无线电监测站建筑物直击雷防护

6.2.1.1　 无线电监测站附属建筑物的直击雷防护应按GB50057-94（2000年版）《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第三章第三节规定的第二类防雷建筑物要求采取直击雷防护措施，但对雷电防护级别为甲级的无线电监测站，其接闪器保护范围宜按滚球半径35m
计算，避雷网（带）的网格尺寸不宜大于5m×5 m或6m×4 m。
6.2.1.2　 无线电监测站附属建筑物上的接闪器应由避雷网（带）、避雷针或由其组合构成，使建筑物处于LPZ0B区内。应特别注意通过针、带、网的配合, 使各类通信、监测的天线处于接闪器的保护范围内。接闪器与天线的水平距离不宜小于3m。避雷网（带）应在沿屋角、屋脊、屋檐和檐角等易受雷击的部位敷设，并应在整个屋面组成网格。接闪器应相互连接,并就近连接至引下线。接闪器的规格、材质应符合GB50057-94（2000年版）第四章第一节的规定。
6.2.1.3　 宜利用建筑物内钢筋混凝土屋面、梁、柱、基础内的钢筋作为雷电流泄流系统，并应按GB 50057-94(2000年版)中第3.3.5条第六款要求, 采用土建施工的绑扎法连接或焊接，并与接闪系统及接地系统有效连接，形成综合的防直击雷和初级屏蔽保护系统。但当建筑物内钢筋达不到GB50057-94中第3.3.5条第三、四款或电气连续性无法保证时，应在建筑物外设置引下线。
6.2.1.4　 建筑物引下线不应少于两根，并应沿建筑物四周均匀或对称分布，其中，雷电防护级别为甲级的无线电监测站，其引下线平均水平间距不应大于12 m, 甲（乙）级无线电监测站的引下线平均水平间距不应大于18 m。引下线应平直敷设, 引下线与平行布设的各类天线、馈线、信号线、控制线、电源线的间距不应小于1.8m。引下线的规格、材质应符合GB50057-94（2000年版）第四章第二节的规定。
6.2.1.5　 无线电监测站附属建筑物高度大于或等于45m（雷电防护级别为甲级的无线电监测站大于或等于30 m）的部分，以及在高山的无线电监测站，应有防侧击雷措施，其措施应符合GB 50057-94（2000年版）中第3.3.10条(适用于乙、丙级站)和第3.2.4条第七款(适用于甲级站)的要求。
6.2.1.6　 宜利用无线电监测站附属建筑物的自然接地体为接地网，高度大于或等于45m（雷电防护级别为甲级的无线电监测站大于或等于30 m）的部分，以及在高山的无线电监测站，应有防侧击雷措施，其措施应符合GB 50057-94（2000年版）中第3.3.10条(适用于乙、丙级站)和第3.2.4条第七款(适用于甲级站)的要求。
6.2.1.7　 无线电监测站的防雷接地系统宜采用共用接地系统。采用共用接地系统时, 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值应按防雷接地、交流工作接地、安全保护接地、设备要求的工作接地等最小值确定。一般情况下，接地电阻不应大于4Ω。土壤电阻率超过1000Ω•m时，在作好均压的情况下，接地电阻可适当放宽至10Ω。
6.2.1.8　 应充分利用建（构）筑物基础钢筋作为自然接地体。当自然接地体达不到接地电阻的要求时，可围绕建（构）筑物增设人工接地体。自然接地体与人工接地体之间应至少用两条埋地接地线互连。人工接地体装置宜设置为环形接地体，环形接地体等效半径应大于5m，参见图2。


[image: image2]
图2　 接地系统示意图
6.2.1.9　 接地装置的设计应符合GB 50057-94（2000年版）第四章第三节的要求。

6.2.2　 天线塔直击雷防护

6.2.2.1　 应在无线电监测站的天线周围均匀布置避雷针，避雷针根数不应少于三支，使天线置于避雷针的保护范围内；避雷针宜安装在天线塔的平台上，避雷针与天线边缘距离不应小于3m；当天线塔平台高度较低时，可在地面架设独立避雷针或架空避雷线。避雷针或避雷线支撑杆在天线底座水平以上部分应采用非金属支撑杆。

6.2.2.2　 避雷针的保护范围按照滚球法计算，甲级雷电防护级别的滚球半径取30m，乙、丙级雷电防护级别的滚球半径取45m。

6.2.2.3　 引下线应采用截面积不小于5Omm2的多股铜线，该引下线应连接到天线平台设置的均压环上。
6.2.2.4　 应沿天线塔平台外沿设置一均压环，均压环可采用截面积不小于100mm2的圆钢或者扁钢。均压环可使用塔身作为接地线，如果塔身金属构件电气连续性不可靠时，应使用40mm×4 mm的热镀锌扁钢设置4根专门的接地线。

6.2.2.5　 
天线塔平台上安装的金属围栏、金属支架、钢梯等金属体均应与均压环等电位连接。
6.2.2.6　 对在天线周围设置避雷针确有困难的，可在天线支撑杆顶端设置避雷针，但应符合下述规定：

a)避雷针的根数、高度、布局，应按滚球法计算使天线及塔顶其它设施均在避雷针的保护范围内，当使用单针达不到保护要求时，可使用多针等间隔设置。

b)避雷针与支撑杆之间采用非金属杆连接，非金属杆长度应不小于0.62m并具有可支撑避雷针和抗风强度；引下线采用避雷针专用屏蔽引下线，穿支撑杆内连接避雷针至铁塔平台的均压环，参见图3。

6.2.2.7　 天线塔位于机房屋顶时，天线塔四脚和接地线应利用建筑物外侧柱内的钢筋做为引下线，或与屋顶避雷带就近焊接连通，连接点不少于两处；如建筑物无钢筋结构时，天线塔四脚和接地线应专门设置引下线与环形地网焊接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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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铁塔天线顶端设置避雷针连接方法
6.2.2.8　 天线塔位于机房附近时，宜利用天线塔基础作为接地体，并在基础外设置环形接地网，用40mm×4mm的热镀锌扁钢将环形接地网与天线塔四个塔脚基础内的金属构件焊接连通；天线塔地网应与监测站附属建筑物地网在地下焊接连通，天线塔地网与机房地网之间可每隔3m～5m相互焊接连通一次，且连接点不应少于两点(参见图2)。

6.3　 
雷击电磁脉冲防护
6.3.1　 机房

6.3.1.1　 雷电防护级别为甲级的无线电监测站机房六面墙体应设置屏蔽网，屏蔽网格尺寸应不大于100mm×100mm,屏蔽
网材料宜选择导磁率较高的金属材料。

6.3.1.2　 机房内应采用星形等电位连接，机房的总接地汇流排应设置在电源配电箱和第一级SPD附近，机房内的设备机壳、走线架、机柜、防静电地板等接地均由总接地汇流排引出。如距离总接地汇流排距离较远，可采用两级汇流排，连接方法参见图3。

6.3.1.3　 总接地汇流排应选用不小于400mm×100mm×5mm的
铜排，并预留相应的螺拴孔以便连接。

6.3.1.4　 接地引入线应从总接地汇流排引至共用接地装置，接地引入线长度不宜超过30m，
材料为40mm×4mm的热镀锌扁钢
或截面积不小于50mm2
的多股铜线。

6.3.1.5　 级别为甲级的无线电监测站机房门宜选用金属门并做接地处理，窗户应安装屏蔽网，屏蔽网格尺寸应不大于200mm×200mm。

6.3.2　 供电系统的防护


图4　 等电位连接的基本方法
6.3.2.1　 从架空高压电力线终端杆引入的高压电力线，宜采用铠装电缆或敷设在首尾电气贯通的金属管（一般采用镀锌钢管）内全程埋地引入，金属铠装层或金属管两端应就近接地，埋地长度宜大于50m。架空高压电力线终端杆与铠装电缆接头处和配电变压器高压侧，应分别就近对地加装相应额定电压等级的避雷器，其接地端子应就近接地。
6.3.2.2　 进入无线电监测站的低压电力电缆（线）应采用铠装电缆或敷设在首尾电气贯通的金属管内埋地引入, 铠装层或金属管两端应就近接地, 埋地深度不应小于0.7m，埋地长度应符合公式（1）的要求，但不应小于15m。雷电防护级别为甲级的无线电监测站宜全程埋地。

              l≥2
[image: image4.wmf]r

   …………………………………………（1） 

式中：

l ——铠装电缆或穿金属管电缆的埋地长度（m）；

ρ——埋电缆处的土壤电阻率（Ω.m）。
6.3.2.3　 当低压配电系统采用TN系统时,从变压器低压侧的总配电盘(柜)处引出的配电线路和分支线路应采用TN-S系统。以TN-C-S系统为例的SPD的安装图见图2，其他类型安装图见GB 16895.22-2004附录A至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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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以TN-C-S系统为例SPD的安装


图5　 等电位连接的基本方法

6.3.2.4　 无线电监测站的供电系统应安装多级SPD进行保护，确保被保护设备的耐冲击过电压额定值(Uw)与SPD的电压保护水平(UP)之间满足公式（2）的要求:

                                        UP≤0.8Uw       …………………………………………（2）

同时,SPD的两端连接导线应短而直，长度之和宜小于0.5m。

雷电保护级别为甲级的无线电监测站宜安装四级SPD，乙级宜安装三级SPD， 丙级宜安装两级SPD。第一级SPD（SPD1）安装于LPZ0与LPZ1的交界处，以后各级宜安装在后续防雷区交界处,末级SPD安装在尽可能靠近设备处。

对于不具备安装多级SPD的现场条件的供电系统（如小型台站），可安装1、2级复合式SPD（SPD1,2），如SPD1,2不能满足公式（2）要求或建筑物内部存在雷击放电或内部产生电磁场干扰时, 宜安装第三级SPD （SPD3）乃至第四级SPD（SPD4）。

6.3.2.5　 多级SPD应实现能量配合。应根据每个SPD配合参数，并通过配合实验、计算验证达到能量配合。当无准确数据时，电压开关型SPD与限压型SPD之间线路长度不宜小于10m, 限压型SPD之间线路长度不宜小于5m，否则，应采用退耦元件或采用内部配合好的复合式SPD以及其他能量配合方法。

6.3.2.6　 电源SPD应具备漏电流小（一般不大于20μA）、热脱扣保护装置、劣化显示、防爆、便于检测等功能。

6.3.2.7　 电源SPD最大持续运行电压(UC)应符合GB 50057-94(2000年版)中第6.4.5条中的要求。

6.3.2.8　 不同雷电防护级别的无线电监测站各级电源SPD冲击电流Iimp或标称放电电流In、电压保护水平UP宜符合表1要求。其中， SPD1应选用通过I级分类试验的SPD，以后各级SPD选用通过II级或Ⅲ分类试验的SPD。

表1　 电源线路SPD冲击电流Iimp或标称放电电流In、电压保护水平UP技术参数要求

	防护级别 
	SPD1(Iimp)
10/350μs
	SPD2(In)
8/20μs
	SPD3(In)
 8/20μs
	SPD4(In)
 8/20μs

	甲级
	≥20kA
	≥40kA
	≥20kA
	≥10kA

	乙级
	≥20kA
	≥40kA
	≥20kA
	

	丙级
	≥10kA
	≥20kA
	
	

	电压保护水平Up
	≤2.5kv
	≤1.5 kv
	1.5～2.2倍设备额定电压
	1.5～2.2倍设备

额定电压

	注： a  SPD电压保护水平UP值取决于Uw与UP之间关系。

b  不间断电源 (UPS)的Uw一般为2.5kv, SPD2宜安装在UPS前端。


6.3.3　 信号线路的防护

6.3.3.1　 进出无线电监测站的通信缆线应采用金属护套电缆或敷设在首尾电气贯通的金属管道（一般采用镀锌钢管）内埋地进出，金属外护套或金属管道应两端就近接地。缆线埋地深度不应小于0.7m, 埋地长度符合8.2.2要求。
6.3.3.2　 宜使用光缆代替金属缆线，带有金属芯或金属外护层的光缆应在入户端将金属芯或金属外护层接地。

6.3.3.3　 进入无线电监测站的通信缆线在总配线架或分线盒处应加装信号SPD。

6.3.3.4　 在雷电保护级别为甲级的无特殊屏蔽的建筑物内，当有屏蔽措施的信号线长度大于10m时，电缆信号线两端应加装信号SPD；当无屏蔽措施的信号线长度大于3m时，电缆信号线两端应加装信号SPD。

6.3.3.5　 在雷电保护级别为乙级的无特殊屏蔽的建筑物内，当有屏蔽措施的信号线长度大于30m或垂直长度大于10m时，电缆信号线两端应加装信号SPD；当无屏蔽措施的信号线长度大于10m或垂直长度大于5m时，电缆信号线两端应加装信号SPD。
6.3.3.6　 在雷电保护等级为丙级的无特殊屏蔽的建筑物内，当有屏蔽措施的信号线长度大于50m或垂直长度大于20m时，电缆信号线两端应加装信号SPD；当无屏蔽措施的信号线长度大于30m或垂直长度大于10m时，电缆信号线两端应加装信号SPD。
6.3.3.7　 以上三条若建筑物有良好的屏蔽,可视屏蔽程度放宽加装SPD的条件。

6.3.3.8　 
由于工艺要求和其他原因，在线路能承受预期发生的电涌时，SPD可安装在受保护设备处，而不必安装在机房入口处。

6.3.3.9　 信号SPD的最大持续运行电压UC宜大于或等于信号峰值电压的1.2倍,响应时间应在纳秒（ns）级。

6.3.3.10　 SPD特性参数应满足无线电监测设备对信号传输的方式、速率、带宽、插入损耗、特性阻抗的要求，SPD的接口型式应与设备要求相匹配。
6.3.3.11　 进出防护级别为甲级的无线电监测站的通信缆线，在总配线架应加装冲击电流Iimp不小于2.5kA（10/350μs）的信号SPD，进出防护级别为甲级的无线电监测站的通信缆线，在总配线架应加装冲击电流Iimp不小于0.5kA（10/350μs）的信号SPD。

6.3.3.12　 无线电监测站内安装的信号SPD，其标称放电电流In不应小于3kA(8/20μs)。
6.3.4　 天馈系统的防护

6.3.4.1　 天线塔上天线的同轴电缆、金属导线的金属外护层应分别在上下两端及进入机房入口处就近接地。当波同轴电缆、金属导线长度大于60m时，宜在塔的中间部位增加一个接地连接点，室外走线桥架首尾两端均应作接地连接。
6.3.4.2　 雷电防护级别为甲级的无线电监测站,其天线塔至机房的馈线、信号线、电源线应用金属管（盒）全程屏蔽，乙（丙）级的馈线、信号线、电源线宜采取屏蔽措施。
6.3.4.3　 雷电防护级别为甲级的无线电监测站，当其同轴电缆、金属导线等从室外进入室内时，应在墙体上安装6mm厚的金属等电位连接板，用以连接所有穿墙的同轴电缆、金属导线、管道等（除设备要求屏蔽层绝缘外），施工方法见附录B。

6.3.4.4　 由于工艺要求或其他原因，无法在机房入口处安装SPD，当线路能承受预期所发生的电涌时，SPD可安装在受保护设备处。
6.3.4.5　 在天线系统的馈线、信号线、电源线引入机房入口处，雷电防护级别为甲级的应安装冲击电流Iimp不小于2.5kA（10/350μs）的SPD，SPD应安装在墙体上的金属等电位连接板上；乙（丙）级宜安装冲击电流Iimp不小于0.5kA（10/350μs）的SPD，SPD接地端应就近接地或接到等电位连接带上。
6.3.4.6　 天馈线用SPD的选择，应根据被保护设备的工作频率、输出功率、接口型式、馈线特性阻抗、插入损耗、驻波比等要求，选用适配的天馈SPD。其参数参见表2。

表2　 天馈线路SPD特性参数表

	类型
	插入损耗

dB
	驻波比
	响应时间

ns
	平均功率

W
	特性阻抗

Ω
	传输速率

bps
	工作频率

MHz
	接口

形式

	参数
	≤0.2
	≤1.2
	≤10
	≥1.5倍系统平均功率
	应满足系统要求
	应满足系统要求
	应满足系统要求
	应满足系统要求


6.3.5　 其它防护

6.3.5.1　 航空障碍灯、摄像头等无金属外壳或保护网罩的外部用电设施应在接闪器保护范围内, 应使用屏蔽电缆供电或穿金属管屏蔽，屏蔽层或金属管两端应做就近等电位连接。其供电配电盘（柜）宜单独安装Iimp不小于12.5kA（10/350μs）的SPD。
6.3.5.2　 建筑物外部安装的各类装饰灯、空调和其他用电设施的电缆应穿金属管屏蔽或采用屏蔽电缆，其两端应做就近等电位连接，并宜安装Iimp不小于12.5kA（10/350μs）的SPD进行保护。

6.3.5.3　 建筑物上金属广告牌应就近与避雷带（网）等电位连接。

6.3.5.4　 在工作人员可能行走的金属栅栏或钢筋网区域，应采取等电位连接和接地措施防止跨步电压的危害，必要时增设人工辅助地网。
7　 移动监测站的防护

8　 管理和维护
8.1　 管理
 

8.1.1　 无线电监测站新建、改建、升级立项时，应统筹规划配套防雷设施。规划时应充分调查无线电监测站的雷电环境和设施特点，确定防护等级和防护方案。在整个建设过程中，防雷设施设计与施工应与建筑设计与施工、设备设施工艺设计与施工等各方面协调一致，确保达到预期的防护效果。无线电监测站的防雷施工参见附录C（资料性附录）。
8.1.2　 从事无线电监测站防雷工程的单位应具有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颁发的甲级或乙级设计与施工资质，并有无线电监测站或大型通信系统防雷工程设计、施工经验。

8.1.3　 防雷装置设计实行审核制度，应与无线电监测站建筑物和设备工艺设计同时递交审查。初步设计审核应当提交总规划平面图、防雷工程专业设计单位和人员的资质证和资格证书、防雷装置设计说明书、设计图纸及概算等材料。防雷装置设计审核内容包括申请材料的合法性和内容的真实性，防雷装置设计是否符合本标准和国家有关技术规范标准要求。

8.1.4　 防雷装置竣工验收应当提交防雷工程专业施工单位和人员的资质证和资格证书、防雷装置检测报告、防雷装置竣工资料、防雷产品出厂合格证、安装记录和由国家认可防雷产品测试机构出具的测试报告等材料。

8.1.5　 防雷装置投入使用后，对防雷装置的设计、安装、隐蔽工程图纸、检测报告等，均应及时归档，妥善保管。

8.1.6　 无线电监测站使用单位应根据本标准和各地区特点，建立无线电监测站防雷维护管理实施办法，建立定期检测、雷电预警、应急处置、整改更新措施，将防雷设施的维护纳入日常维护内容，并应有熟悉雷电防护技术的人员负责管理。
8.1.7　 当发生雷击事故后，应及时调查分析原因和雷害损失，进行整改完善，并按照相应程序进行信息通报。

8.2　 维护

8.2.1　 防雷装置的定期维护应至少一年一次，每年雷雨季节来临之前应进行一次全面维护。应在每次雷击之后对防雷装置进行检查测试，并及时维修、更换。
8.2.2　 检查避雷针、避雷带（网）、杆塔和引下线的腐蚀及损伤情况，必要时进行相应处理。

8.2.3　 测试接地装置的接地电阻值，若测试值大于规定值，应检查接地装置和土壤条件，找出变化的原因，采取有效整改措施。
8.2.4　 检查内部和外部防雷装置的电气连接性，若发现连接不良或锈蚀，应及时处理。

8.2.5　 检测各类SPD的性能是否劣化，应及时更新。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四川省各市、县年平均雷暴日数
表A.1给出四川省各市、县年平均雷暴日数。

表A.1　 四川省各市、县年平均雷暴日数
	地名
	年平均雷暴

日数（d）
	地名
	年平均雷暴

日数（d）
	地名
	年平均雷暴

日数（d）

	成都市

	成都市区
	33.5
	双流
	30.1
	崇州
	26.8

	大邑
	30.3
	都江堰
	32.0
	金堂
	33.5

	龙泉驿
	27.4
	彭州
	28.4
	郫县
	31.3

	蒲江
	31.2
	邛崃
	32.2
	温江
	29.4

	新都
	26.5 
	新津
	28.9
	
	

	德阳市

	德阳市区
	27
	绵竹
	34
	什邡
	27

	中江
	29
	广汉
	29
	
	

	绵阳市

	绵阳
	29
	北川
	23
	安县
	31

	平武
	25
	三台
	28
	盐亭
	28

	江油
	25
	梓潼
	28
	
	

	广元市

	苍溪
	32
	广元
	29
	剑阁
	28

	青川
	21
	旺苍
	32
	
	

	乐山市

	丹陵
	34
	峨眉
	31
	峨眉山
	33

	夹江
	31
	乐山
	39
	马边
	42

	眉山
	31
	沐川
	37
	彭山
	30

	青神
	33
	峨边
	34
	洪雅
	35

	犍为
	36
	井研
	35
	仁寿
	35

	泸州市

	泸县
	36
	泸州市
	35
	古蔺
	40

	合江
	37
	纳溪
	33
	叙永
	38

	内江市

	内江
	37
	资阳
	32
	资中
	34

	安岳
	34
	简阳
	30
	乐至
	36

	隆昌
	34
	威远
	35
	东兴区
	28

	南充市

	阆中
	32
	南部
	27
	南充
	35

	蓬安
	34
	武胜
	37
	西充
	32

	仪陇
	34
	广安
	38
	营山
	33

	岳池
	31
	
	
	
	

	达州市

	巴中
	33
	达县
	36
	开江
	37

	平昌
	32
	通江
	33
	万源
	35

	宣汉
	38
	大竹
	37
	邻水
	37

	南江
	36
	渠县
	36
	
	

	遂宁市

	蓬溪
	34
	射洪
	28
	遂宁
	33

	雅安市

	天全
	27
	宝兴
	19
	汉源
	40

	石棉
	41
	荥经
	32
	芦山
	28

	名山
	32
	雅安
	31
	
	

	宜宾市

	江安
	35
	筠连
	40
	长宁
	29

	高县
	35
	南溪
	32
	兴文
	34

	宜宾
	33
	宜宾县
	38
	珙县
	25

	自贡市

	荣县
	39
	富顺
	34
	自贡市
	31

	攀枝花

	仁和
	70
	米易
	61
	盐边
	82

	攀枝花
	56
	
	
	
	

	凉山州

	会东
	63
	喜德
	65
	布拖
	50

	德昌
	65
	甘洛
	55
	金阳
	42

	雷波
	52
	美姑
	59
	冕宁
	76

	宁南
	54
	普格
	56
	西昌
	65

	盐源
	84
	越西
	75
	昭觉
	58

	会理
	67
	木里
	71
	
	

	甘孜州

	雅江
	75
	白玉
	73
	道孚
	76

	稻城
	74
	德格
	67
	甘孜
	73

	九龙
	68
	康定
	47
	理塘
	75

	泸定
	26
	炉霍
	75
	色达
	79

	石渠
	58
	乡城
	60
	新龙
	68

	巴塘
	71
	丹巴
	48
	得荣
	25

	阿坝州

	阿坝
	82
	黑水
	59
	红原
	69

	金川
	74
	理县
	32
	马尔康
	62

	茂县
	24
	南坪
	29
	若尔盖
	57

	松潘
	47
	汶川
	19
	小金
	40

	壤塘
	52
	
	
	
	

	注：以上资料由地方气象部门提供，其中市、县资料为有资料以来至2004年统计数据，供参考，实际数据以当地气象台（站）资料为准。


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防雷施工

B.1　 一般要求
B.1.1　 无线电监测站防雷施工, 宜参照本标准的要求和已批准的设计施工文件进行。

B.1.2　 无线电监测站防雷工程中采用的器材，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以及信息产业有关行业规定，并应有合格证书。

B.1.3　 测试仪表、量具，应检定合格，且在有效期内。

B.2　 接闪器

B.2.1　 接闪器可安装在建筑物上或塔（架）上，也可以单独设置。建筑物及塔（架）顶部的避雷针（带）必须与顶部外露的其他金属物电气连接，并与引下线可靠连接。

B.2.2　 接闪器的材料及规格应当符合GB50057-94（2000年版）第四章第一节的要求。在需要减少对天线波形影响或对其他设备干扰的场所，避雷针长度不宜太长，但不宜小于300mm，避雷针的针尖宜钝化。圆钢应进行热镀锌，在腐蚀性较强的场所，尚应刷两次防腐油漆和一次银浆漆。

B.2.3　 避雷针(带)应位置正确，焊接固定的焊缝饱满无遗漏，螺栓固定的应备帽等防松零件齐全，焊接部分补刷的防腐油漆完整。避雷针应能承受0.7kN/m2的风压，在高山和风力较大的地区尚应增大抗风能力。避雷针在屋面或山墙（侧墙）上的安装可参见《建筑物防雷设施安装》99D501-1。

B.2.4　 避雷带应平正顺直,固定点支持件间距均匀,固定可靠,每个支持件应能承受大于49N的垂直拉力.支持件间距水平直线部分为0.5m～1.5m，弯曲部分为0.3m～0.5m。

B.3　 引下线

B.3.1　 引下线可利用建筑物的柱内钢筋、金属塔（杆），也可明敷专用引下线。引下线上端应与接闪器电气连接，下端应与接地体电气连接。

B.3.2　 引下线的材料及规格应当符合GB50057-94（2000年版）第四章第二节的要求。在需要减少对天线波形影响或对其他设备干扰的场所，不应使用金属杆（塔）作为引下线，此时可使用非金属材料（如玻璃钢管）做为接闪器的支撑杆，引下线宜采用截面积不小于50mm2的多股铜线从非金属管内引下。引下线的防腐要求见B.2.2。

B.3.3　 明敷引下线应沿最短路径接地，应布设平正顺直，固定点支持件间距均匀，固定可靠，每个支持件应能承受大于49N的垂直拉力。支持件间距直线部分为1.5m～3m。

B.3.4　 引下线的断接卡、防人身接触和机械损坏的保护措施要求见GB50057-94（2000年版）第四章第二节。

B.3.5　 引下线与接闪器及接地体的焊接应采用搭接焊，搭接长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扁钢与扁钢：不低于扁钢宽度的2倍，不少于三面施焊；


——圆钢与圆钢：不低于圆钢直径的6倍，双面施焊；


——圆钢与扁钢：不低于圆钢直径的6倍，双面施焊；


——扁钢与钢管（角钢）：紧贴3/4钢管表面或紧贴角钢外侧两面，上下两侧施焊。
B.4　 接地装置
B.4.1　 接地体可利用建筑物或塔（杆）的基础钢材，也可根据需要埋设人工接地体（水平、垂直）。接地体应与引下线通过接地线搭接焊牢，搭接长度见C.3.5。

B.4.2　 人工接地的材料及规格应当符合GB50057-94（2000年版）第四章第三节的要求。在腐蚀性较强的土壤中，应采取热镀锌措施或加大截面。
B.4.3　 人工水平接地体的埋设深度不宜小于0.7m，在建筑物入口处或人行道下不应小于1.0m。人工垂直接地体的长度宜为2.5m，其间距不宜小于5m。
B.4.4　 在高土壤电阻率地区，降低接地电阻宜采用以下方法：
—— 采用多支线外引接地体，外引长度不应大于有效长度；

—— 将垂直接地体埋于较深的低电阻率土壤中；

—— 换土；

—— 采用经实验（践）证明无毒、无腐蚀、环保的降阻剂。

B.5　 等电位连接带

B.5.1　 应按本标准第8章的要求进行等电位连接施工。

B.5.2　 等电位连接导体的最小截面积不应小于表B.1的要求。 
表A.2　 等电位连接的连接导体最小截面积         
	名称
	材料
	最小截面积(mm2)

	接地干线
	多股同芯导线或铜带 
	50  

	机房局部端子板之间的连接导体
	多股同芯导线或铜带
	25

	设备与机房等电位连接网络之间的连接导体
	多股同芯导线
	6 


B.5.3　 图B.1给出了设备机房内MM形等电位连接方法的示例。

注： 1—薄铜带，可用0.25 mm x 100 mm；

2—薄铜带与薄铜带之间的焊接连接；

3—薄铜带与立柱之间的焊接连接；

4—薄铜带与等电位连接带之间的焊接连接；

5​—设备的低阻抗等电位连接带；

6—薄铜带与设备等电位连接带之间的焊接连接，做法见图B.2；

7—电源配电中心；

8—电源配电中心的接地线；

9—基准网络与周围建筑物钢柱（或钢筋混凝土柱上的预埋件）的焊接连接，图中仅示出3处。若周围有多根柱子时，应与每根柱子连接；若无其他柱子时，应每隔约5 m与周围的圈梁或地面内钢筋连接。
图A.1　 活动地板下用薄铜带构成的MM形等电位连接网

图B.2给出了多台设备利用钢筋混凝土地面内焊接钢筋网做等电位连接基准网的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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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装有电子负荷设备的金属外壳；

2—混凝土地面的上部；

3—地面内焊接钢筋网，利用其作为高频信号基准网，除固有的绑扎点外，宜在约500～600 mm网格交叉点上加以焊接。地面内钢筋网应与其周围的柱、墙、圈梁内钢筋连通；

4—高频等电位跨接线，其长度宜小于500 mm。由于高频集肤效应，应采用薄而宽的金属带，铜或钢材都可以。但与其它钢质物连接时采用钢带的优点是不会产生直流电池的腐蚀效应。两端的连接应有良好的电气接触，最好是焊接；若采用机械连接，每端应用两根螺杆或螺丝固定；

5—每台外壳应有两根不同长度的等电位跨接线，长度相差20%，如一根500mm而另一根400mm，并设在外壳的对角处。

图A.2　 利用钢筋混凝土地面内焊接钢筋网做等电位连接基准网
B.5.4　 等电位连接的可接近裸露导体或其他金属部件、构件与支线连接应可靠，熔焊、钎焊或机械紧固应导通正常。需连接的金属部件应有专用接线螺栓，连接处螺帽紧固，防松零件齐全。

所有要焊接、熔接或压接的表面应彻底净化，去掉污物、油脂、氧化物、不导电的薄膜或其它外来物，使金属裸露,允许使用不会与基底金属反应产生不导电或腐蚀物质的化学去污剂。

等电位连接跨接线应使用具有黄绿相间色标的铜质绝缘导线。

对于暗敷的等电位连接导线及其连接处，应作隐蔽工程记录，并在竣工图上注明其实际位置。

等电位连接带表面应无毛刺、明显伤痕、残余焊渣，安装应平整端正、连接牢固，绝缘导线的绝缘层无老化龟裂现象。

B.6　 电涌保护器（SPD）

B.6.1　 电源SPD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SPD两端连接导线应短而直，不要形成环路、急弯或扭折。 SPD两端连接导线长度不宜大于0.5m，当受条件限制不能实现0.5m长度要求时，可采用凯文接线方式。

    ——带有接线端子的SPD可采用压接连接；带有接线柱的SPD宜采用线鼻子连接。

——连接导线应分别采用黄色、绿色、红色、淡兰色和黄/绿相间的色标线，分别连至L1、L2、L3、N和PE线上。

——连接导线最小截面积宜符合表B.2的要求。

表A.3　 电涌保护器的连接导线最小截面积         单位为毫米
	防护级别
	

连接导线最小截面积 (mm2)

	
	相线铜导线
	接地端铜导线

	第一级
	10
	16


	第二级
	6
	10

	第三级
	4
	6

	第四级
	2.5
	4


B.6.2　 天馈线路上的SPD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SPD应连接于天馈线与被保护设备之间，宜安装在机房内设备附近或机架上，也可以直接连接在设备接口上。

——SPD的接地端应采用截面积不小于6mm2的铜芯导线就近连接到等电位接地端子板上。接地线应平直，长度不宜大于0.5m。

——电源、信号和天馈线路上的SPD及机房屏蔽等安装可参考图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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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环形接地体和辐射型接地体周围采用降阻剂；


2、环形接地体埋深0.5米（如地下有石头，可根据地形决定埋深）；环形接地体的外形也可根据地形埋设；


3、环形接地体每边一般为10～20米；


4、如需要采用引外接地时，可将引外接地体埋在低电阻率地区或者有水源的地区；


5、变压器地网与机房地网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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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30改为35？


�参考民航标准


�无线电监测测向设备很多是采用进口的，大部分监测测向设备的天线均是在支撑杆顶端设一避雷针对天线进行保护。由于避雷针接击闪时，强大的雷电流沿支撑杆泄放时会产生强大的变化磁场，在附近的金属导体内产生很强的感应电流，损坏电气设备或设备感应器件。这类雷击事故在我国已有多起发生，因此一般情况下应采取天线的周围设置避雷针阵列对天线进行保护。但部分监测站在使用外避雷针保护确有困难时，建议采用下述措施减小雷击危害：


当使用支撑杆顶单支避雷针难以达到保护要求时，宜使用多支接闪装置进行保护，接闪装置终端应滚球法的要求对天线能有效保护。避雷针引下线应不少于4根，引下线在玻钢罩内均匀分布;在天线基座应设等电位环，罩内引下线应与该等电位环连接。引下线离天线的最小距离不能低于1.5米。


采用4根或4根以上对称分布的泄流线，当雷电流下泄时每根泄流线中雷电流产生的感应磁场在天线附近的住一点方向相反，中和后使玻钢罩内磁场强度大大减小，使天线附近金属导体内产生的感应电流也大大减小，从而减小雷电危害。


美国联邦民航规范-ＦＡＡ-ＳＴＤ-０１９ｄ中３.７.１０.３中规定：带天线罩雷达在罩顶设置直击雷防雷接内装置时，应达到接闪器能有效保护雷达天线罩（按１５０英寸滚球半径计算），引下线不能少于4根，且在天线基座与等电位环连接。





�参考通信局（站）标准


�多谱勒雷达要求是200*200，考虑到建筑结构屋顶楼板钢筋尺寸一般是100*100


�参考通信局（站）标准


�参考通信局站防雷标准


�参考通信局（站）标准


�参考50343


�民航标准


�民航标准


�参考民航标准，如无线电监测站无此类情况，可删除


�11.1.2、11.1.3、11.1.4为纯部门或行业管理的范畴，不应写入技术标准文本中，11.1.6、11.1.7也应作适当修改；也可以删除





�参照50343修订及21714,这些标准要求都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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